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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加速融合，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基层各类矛盾纠纷呈现“触点多、燃点低、

类型杂”的新特征，传统事后处置模式已难以适应基层治理现代化需求。以成都基层矛盾纠纷协商化解

实践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诉源治理”模式的经验体系，并从主体、手段、内容、保障四个方面深

入剖析机制运行中的关键障碍，最终提出涵盖主体协同、信息整合、前端预警、队伍建设的集成解决方

案，为超大型城市基层矛盾纠纷协商化解机制完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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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ed integration of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in China and the profound ad-
justment of the social interest pattern, various types of disputes in the grassroots communities have 
shown new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le touchpoints, low flash points, and diverse types”. The tradi-
tional post-event model is no longer suitabl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Tak-
ing the practice of resolving urban-rural grassroots social disputes through consultation in Chengdu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experience system of its full-chain 
litigation source governance model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key obstacle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mechanism from four aspects: “subject, means, content, and guarantee”. Finally, it proposes an in-
tegrated solution covering subject collaboratio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early warning at the front 
end, and team building,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consultation-based dispute resolu-
tion mechanism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mega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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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基层矛盾纠纷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环节。随着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加速融合与社会利益

格局深刻调整，基层矛盾纠纷呈现出“触点多、燃点低、类型杂”的新特征，其高效化解直接关系到群众

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成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成都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核心引擎，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至 80.5% [1]，城乡融合背景下物业纠纷、邻里矛盾、劳动争议等

基层矛盾纠纷总量持续攀升，对传统碎片化的治理模式构成严峻考验。在此背景下，探索符合超大城市

特点的基层矛盾纠纷协商化解机制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学术界围绕基层矛盾纠纷治理已形成丰富的理论积淀。国内研究循着“主体–工具–经验–技术”

的脉络，剖析新乡贤[2]、社会组织[3]、公安机关[4]在基层矛盾纠纷治理中的角色重构与功能发挥，围绕

法治化[5] [6]、政府主导[7]、“妈祖在上”为例的文化治理[8]等工具展开制度效能分析，讨论授权式协

商[9]、双网互嵌[10]等治理经验。同时，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有学者聚焦技术如何赋能治理过程[11] [12]
与发展枫桥经验[13] [14]。国外研究从关注替代性争议解决(ADR)表现出的有限政府[15]政治意涵与医患

矛盾化解[16]、公共部门争端谈判[17]等多领域的广泛适用，演进至在线争议解决(ODR)的技术政治学，

探讨国家角色转型、社会协同及算法权力对正义重构的影响[18]。既有研究在治理要素的深度剖析方面较

为丰富，但缺乏一个能够整合多元主体、技术赋能、业务开展、队伍保障等诸多要素的系统性分析框架，

以诊断“诉源治理”这类整体性改革在实践中遭遇的多维障碍。 
本文以成都市“诉源治理”模式为研究对象，首先从源头化治理理念、协同化治理格局、集成化治

理平台、多元化治理组织、创新化治理措施五个方面系统总结成都“诉源治理”经验；其次基于 2024 年

8 月至 2025 年 6 月对成都 8 个社区和 1 个街道办事处的实地调研，从主体协同、技术赋能、业务开展、

队伍保障四个维度审视基层矛盾纠纷协商化解机制的运行逻辑，实现对治理效能障碍的全景式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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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践样本：成都市“诉源治理”模式的建设现状与经验创新 

成都以“诉源治理”为核心，从理念、格局、平台、组织、举措五方面构建系统化的工作体系，形成

了覆盖矛盾纠纷预防、排查、调解、处置、反馈的全链条协商化解机制，有效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治理目标。 
(一) 源头化治理理念：以党建引领“微网实格”筑牢矛盾预防根基 
“就其治理理念而言，诉源治理尤为关注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19]。这

一理念的实现需要各类治理主体充分链接与高效互动。成都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构建“微网实格”治理

体系，实现了矛盾纠纷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的转变。具体而言，成都在社区层面设置总网

格、一般网格、微网格、专属网格四层体系。其中，总网格以社区为单位，网格长为社区书记；一般网格

是以居民小区为单位，网格长为专职网格员或社区两委成员；微网格通常覆盖 30 至 100 户居民或商户，

微网格员由居民小组组长或者热心社区公益事业的居民担任；专属网格则是以辖区内的商务楼宇、各类

园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为主体，专属网格员为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下沉党员。各级网格员承担报告隐

患发现收集、一般矛盾纠纷排查劝调、宣传发动群众等职责。同时，成都强调在各个网格内建立党支部

或党小组，吸纳社区党员、退休干部、志愿者等力量加入，形成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矛盾纠纷治理样

态。 
(二) 协同化治理格局：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工作体系 
成都摒弃政府单打独斗的传统模式，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矛盾纠纷化解格局。从治理主体权责

划分来看，一是党政主导定方向。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实施意见》，明

确各级党委政府的主体责任。二是部门联动破壁垒。建立“一站式解纷中心”的联动平台，信访、综治、

司法等部门的“入驻”促使调解、信访、司法、公证、仲裁等各类解纷资源整合，高效化解矛盾纠纷。如

郫都区整合信访接待中心、法律服务中心等，做实区级“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开设 17 个常

驻部门服务窗口，共化解矛盾纠纷 3743 件，法院受理案件呈现持续下降的良好态势，群众满意率达 99.8% 
[20]。三是社会动员聚合力。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培育社会组织等方式，引入人民调解工作室、专业调解

机构、心理咨询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矛盾化解。四是公民参与强基础。通过居民议事会、院落自治小组

等形式，鼓励群众自主协商解决邻里纠纷、物业矛盾等。蒲江县“五老”调解(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

老军人、老模范)是公民参与的典型代表，自 2015 年以来，“五老”调解共参与调处纠纷 8100 余件，调

解成功率保持在 90%以上[21]。 
(三) 集成化治理平台：打造“线上 + 线下”融合的矛盾化解平台 
成都着力打造集成化矛盾纠纷化解平台体系，实现矛盾一站式受理。从平台类型来看，一是司法类

平台主导专业化解，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打造的“蓉易诉”电子诉讼平台设置在线调解功能。二是政

务类平台承接民生诉求，如成都市社治委牵头的“蓉 E 报”平台，聚焦城乡社区治理中群众投诉问题，

由微网格员、专属网格员或者政法力量通过小程序上报矛盾诉求，平台自动分流至相关部门处置。三是

诉非协同类平台实现多元对接，如双流法院打造的诉非协同“大超市”，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

调解、仲裁等 12 种化解方式，群众可按需选择化解途径。四是热线类平台兜底民生诉求，成都“12345”
热线平台作为矛盾诉求“总入口”，通过群众来电来信方式受理消费纠纷、噪音污染等各类基层矛盾纠

纷相关诉求。 
(四) 多元化治理组织：健全覆盖全领域的矛盾调解组织网络 
成都针对不同类型矛盾纠纷特点，构建了多元化的治理组织体系，确保矛盾纠纷“有人管、能解决”。

从组织功能划分来看，一是综合类组织统筹全局，各级矛盾调解中心负责统筹协调跨部门、跨领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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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郫都区打造区、镇街、村(社区)三级“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根据纠纷类型快速分流至

相关部门或属地，构建逐层分流递进的解纷“过滤网”。二是专项类组织精准发力。建立劳动纠纷一站

式联动处置中心、物业矛盾调解委员会、征地拆迁纠纷调解小组等，针对特定领域矛盾开展专业化调解。

如成都已经搭建以市级、区(市)县两级劳动纠纷一站式联处中心为核心，纠纷预防、发现、处置全部靠前

的联调工作模式。三是基层类组织扎根一线。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网格调解小组等负责处置邻里纠

纷、家庭矛盾等“小微矛盾”。截止 2023 年，成都市司法局指导 3044 个村(社区)全面建立人民调解委员

会，实现了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全覆盖[22]。四是行业类组织规范行业矛盾，成都指导房地产、建筑、医疗

等行业协会设立调解组织，如成都市房地产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专门处理涵盖土地出让、开发整理、房

屋建设、供应链、买卖租赁、交房、房屋管理及物业等房地产行业纠纷。 
(五) 创新化治理举措：破解基层矛盾化解难点问题 
成都针对基层矛盾中的“硬骨头”问题，推出创新化治理举措，提升矛盾化解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其中，“信托制”物业模式是破解小区物业矛盾的典型创新。传统物业模式下，小区业主与物业公司因

物业费收缴、服务质量、公共收益分配等问题矛盾频发。为解决这一问题，成都借鉴信托制原理破解物

居信义关系缺乏困境，在全市推广“信托制”物业模式，即由业主大会作为委托人，将物业费、公共收益

等资金委托给物业公司(受托人)管理，物业公司按照“账目公开、成本透明、收益归业主”的原则提供服

务，社区、街道、住建部门等作为监督人全程监督。截止 2025 年 8 月，成都 1200 余个小区引入信托制

物业模式。该模式的引入促使物业费收缴率、业主满意度均超过 98%，矛盾纠纷平均下降 95% [23]。成

都市“信托制”物业解纷工作法被评为新时代“枫桥式工作法”全国 31 个典型案例之一。 

3. 现实困境：“诉源治理”模式运行中的关键障碍 

尽管成都在基层矛盾纠纷协商化解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实践中仍存在主体、手段、内容、保障四

方面的关键障碍，从而制约了矛盾纠纷化解效能的提质增效。 
(一) 主体合力较弱，协同治理存在“碎片化”态势 
主体协同是多元共治的核心，实践中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存在主体合力不足的问题。一是“各自为战”

现象突出。部分部门在矛盾处置中更多关注自身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缺乏主动协同意识。例如，征地拆

迁安置等跨部门矛盾处置中，人社、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往往各自推进工作，缺乏统一协调，导致矛

盾处置周期延长。二是基层权限与矛盾复杂度不匹配。随着城乡融合加速，基层矛盾纠纷往往表现出“跨

领域、复杂化”等特征，但网格员、社区甚至街道权限有限，难以独立处置此类矛盾。例如，安置小区因

历史遗留问题难以获得产权证，引发社区居民反复上访投诉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因涉及规划、住建、

城管等多个部门，且有明确政策限制，社区乃至街道缺少决策权和协调能力，面对此类矛盾纠纷束手无

策。“这个小区的房屋性质属于新农村建设，是通过拆院并院方式修建，于 2009 年交房，当时说的是两

年之内若政策允许情况下办理产权。过去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办下来，大家怨气很大，确实是因为国

家各类政策限制，需要市里各部门统筹协商，我们街道和村委会只能把大家的意见收集反馈上去，做好

安抚工作”(A 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2025-05-06)。三是矛盾纠纷“选择性上报”。在矛盾纠纷成功化解

率的硬性考核要求下，部分社区在矛盾纠纷处置上报过程中，往往会通过各类线上平台上报已经成功处

置的矛盾纠纷，而难以处理的纠纷不会在平台上报。“一般来说，网格员能处理的事情他才会在‘蓉 E
报’上报，如果处理不了，他们一般都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能处理的才会上报，如果我们也处理不了，

就直接不上报了。”(X 社区工作人员，2025-04-01) 
(二) 信息存在壁垒，平台互联缺乏“一体化”建设 
信息共享是提升矛盾化解效率的关键，但现有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平台之间仍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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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一是“数据孤岛”尚未完全打破。目前成都已有“蓉 E 报”、“蓉易诉”、“12345”热线平台、“问

政四川”等多个矛盾纠纷化解平台，但平台分属不同部门管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接口不互通。例如，在

矛盾纠纷类型确定方面，“12345”热线平台既会根据政府部门职责进行描述性划分，如“市政管理–市

容市貌–占地经营”，也有矛盾纠纷类型的粗略分类，如与公安有关的业务中划分了“矛盾纠纷–家庭

矛盾”；微网格员在“蓉 E 报”上报矛盾纠纷时往往自主命名，有的命名“房屋漏水纠纷”，有的则命

名“XX 与 XX 的矛盾纠纷”。二是数据融合与挖掘能力不足。现有平台多停留在“受理–分流–办结”

的基础功能层面，缺乏对海量矛盾纠纷数据的融合分析能力，无法通过数据挖掘识别矛盾发生规律、预

测矛盾纠纷发展趋势。如“12345”热线平台多进行简单的分类统计，社区工作人员端口仅能看到多少已

经处理、多少尚未处理。三是信息反馈不及时。部分平台存在“重受理、轻反馈”问题，矛盾处置进度、

结果等信息未及时更新至平台，群众无法实时查询，只能通过电话、现场咨询等方式了解情况，降低群

众满意度。 
(三) 前端预警失灵，风险防控缺乏“前瞻性”布局 
社区矛盾的前端预警是实现“源头治理”的关键，但成都在社区矛盾的前端预警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一是风险排查方式较为传统。“蓉 E 报”等平台更加强调矛盾纠纷成功化解率导致其被社区视为成功处

置后的记录工具，而非事前排查的重要手段。目前社区矛盾纠纷前端风险排查依然依赖于社区两委成员、

网格员的走访或者居民主动投诉，相关信息记录于本子或者散落于各个微信群，缺乏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手段的辅助，无法实现对海量矛盾信息的实时监测。二是风险信息与隐私保护存在冲突。社区矛

盾纠纷前端预警需要收集居民家庭情况、利益诉求等详实信息，部分居民对社区工作人员的“陌生感”

和对个人隐私泄露的担忧，导致对信息收集产生抵触心理。在排查家庭矛盾纠纷时，部分居民不愿意提

供家庭成员关系等信息。三是风险预警指标不完善。社区矛盾前端预警缺乏统一的风险识别标准和流程，

对“是否成为风险事件”、“确定为何种风险类型”、“风险划分为何种程度”的判断高度主观化。如

“夫妻经常争吵”是否可以研判为风险事件，社区是否以及应该如何介入等问题仍没有明确操作规范。 
(四) 调解保障不足，队伍建设存在“薄弱化”难题 
基层调解队伍是矛盾纠纷化解的“第一道防线”，但基层调解队伍保障不足，制约了队伍稳定性与

战斗力。一是队伍规模偏小，难以满足矛盾化解需求。成都市现有人民调解员 20,717 人 1，各类纠纷调

解组织登记的调解员 39,973 人，自 2022 年以来，成都共排查矛盾纠纷 22.7 万余件，化解 22.3 万余件

[24]。这意味着每名调解员每年需要处置将近 9 件矛盾纠纷。同时，其中人民调解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社

区两委成员担任或社区居民兼职，时间精力能力均有限，所以基层调解队伍数量难以满足矛盾纠纷调解

需求。二是保障条件较差，影响队伍积极性。调研中发现，兼职调解员无固定工资，若调解矛盾纠纷成

功，可自行撰写案例档案上交人社局审核获取奖金或补贴，平均每件矛盾纠纷案例补贴 40~200 元不等，

调解工作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与调解收益不成正比，严重影响调解工作积极性。三是专业能力不足，难以

应对复杂矛盾。现有调解员多为社区干部、退休人员，缺乏法律、心理、社会工作等专业知识，而讲座形

式的短期统一培训对于矛盾纠纷调解能力提升作用不大，难以满足复杂矛盾的化解需求，只能把部分矛

盾纠纷直接流转至专职调解员或者驻社区法律顾问，无法充分发挥社区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4. 优化路径：完善基层矛盾纠纷协商化解机制的进路选择 

结合成都基层治理实际，从主体协同、信息整合、前端预警、队伍建设四个方面提出集成化解决方

案，推动基层社会矛盾协商化解机制提质增效。 

 
1根据成都市人民政府官网数据开放栏目搜索统计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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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健全主体协同机制，破解“碎片化”治理难题 
一是建立分领域联动联调机制。针对征地拆迁、劳动争议等矛盾多发领域，制定专项联动联调方案，

明确牵头部门、参与部门的权责与对接流程。例如，征地拆迁矛盾由自然资源部门牵头，人社、住建、信

访、司法等部门参与，建立“一站式”联合办公机制，群众只需到一个窗口即可办理补偿、社保、安置等

手续，减少多头跑腿。同时，建立联动联调考核制度，将部门协同情况纳入绩效考核，对协同不力的部

门予以通报批评。二是探索区域化党建引领重大矛盾化解机制。以街道(镇)为单位，建立区域化党建联盟，

吸纳辖区内机关、企业、社会组织、学校等单位的党组织参与，针对跨社区、跨领域的重大矛盾，由党建

联盟牵头组织协商，统筹资源解决问题。 
(二) 健全信息整合机制，打造“一体化”智慧平台 
一是规范矛盾纠纷信息上报内容。基层单位在上报矛盾纠纷类型时，要以“人 + 物 + 事”标签组

合方式对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类型进行描述。如邻里因为在楼道做鞋柜引发的纠纷可以将其标签组合为

“自然人与自然人 + 鞋柜 + 占用公共空间”，居民因为流动商贩占道经营引发的纠纷可以将其标签组

合为“自然人与流动商贩 + 摊位 + 占用公共空间”。上级部门在标签组合描述基础上评判人、事、物

之间的主要关系，对矛盾纠纷命名进行更正优化，为制定统一数据标准奠定基础。二是制度化推进数据

共享。以分部门明确其矛盾纠纷治理数据共享的对象、依据、目的、方式以及特定数据不可共享的法律

依据等持续推进各类平台等数据对接与信息共享落实落地。三是协同化平台整合数据信息。以智慧蓉城

建设为契机，以综治中心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协同应用系统为基础，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与接口规范，

整合各部门数据，逐渐汇聚矛盾纠纷治理“数据池”。四是智能化挖掘数据关联。在全面梳理矛盾纠纷

标签基础上，通过大数据技术深度分析矛盾纠纷类型、热点领域、区域分布、时间节点等元素之间的关

联性，为治理决策提供支撑。 
(三) 健全前端预警机制，提升“前瞻性”风险防控能力 
一是优化协同联动排查。在社区内部，整合社区志愿者、楼长、热心居民等力量，发挥他们熟悉社

区情况、与居民联系紧密的优势，拓宽信息收集渠道。同时，强化社区与公安、司法、民政等部门的联

动，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排查机制，定期开展联合排查行动，形成工作合力。二是技术赋能风险排查。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情感分析技术对小区业主微信群中的文本信息进行情感分析和关键词提取，及

时发现居民情绪波动和矛盾焦点，实现从传统的事后记录向事前精准排查的转变。三是建立长期稳定信

任关系。社区工作人员应通过常态化的社区活动、上门走访等形式，加强与居民的沟通交流，帮助解决

居民实际生活难题，消除居民对社区工作人员的陌生感。四是规范信息收集工作。制定严格的信息收集

规范，明确告知居民信息收集的目的、用途、范围以及保密措施。在收集敏感信息时，必须获得居民的

明确同意，并采用匿名化、加密等技术手段对信息进行保护。五是制定风险预警工作标准。组织社区治

理专家、法律专业人士共同制定社区矛盾前端预警的风险识别标准和流程，明确不同类型矛盾纠纷的风

险特征、判断依据以及相应风险等级划分标准。 
(四) 健全队伍建设机制，夯实“专业化”治理基础 
一是持续挖掘社区潜在调解力量。建立社区人才储备库，对有意愿参与调解工作的居民进行信息登

记，根据其特长、职业背景等进行分类，以便在需要时快速调配合适人员参与调解。特别注重吸收大学

生村官、律师、公证员、退休政法干部等各行各业代表进入人民调解员队伍中。二是充分发挥校地合作

优势。加强与在蓉高校的深度合作，建立实习基地，为法律、社会学、心理学等专业学生提供稳定的实

践机会，邀请他们跟随经验丰富的调解员参与实际调解工作，弥补调解员短缺困境。三是优化调解员的

工作保障。在硬件设施方面，设立专门的调解室，配备桌椅、电脑、打印机、录音录像设备等；在激励制

度方面，除了按成功调解案例给予补贴外，应考虑设立调解工作全勤奖金、优秀案例特别奖金等，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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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调动兼职调解员的积极性。同时，适当降低兼职调解员比重，增加专职调解员人数，打通兼职调解员

向专业调解员的发展通道。四是建设专业化的调解队伍。通过校地合作打造调解员培训基地，打破传统

讲座式培训的单一模式，采用“案例研讨 + 模拟调解 + 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探索“1 个矛盾纠

纷案件 + 1 名驻社区律师/1 名资深调解员 + 1 名新手调解员”的导师帮扶模式，促进新手调解员快速成

长。 

5. 结论与展望 

成都以“诉源治理”为核心的全链条基层矛盾纠纷协商化解机制已超越传统事后处置的被动模式，

其强调的源头化治理理念、协同化治理格局、集成化治理平台、多元化治理组织、创新化治理举措为超

大型城市探索城乡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富有启发的成都样本。本文从“主体–手段–内容–保障”四

个维度构建了一个分析基层协商化解机制的整合性框架，不仅清晰地揭示了多主体协同、信息共享、前

端预警与专业队伍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深化了对“诉源治理”理论内涵的理解，也为后续关于基

层治理现代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分析工具。技术赋能、数据驱动、信任强化等解决策略

的提出可以切实优化基层矛盾纠纷协商化解机制，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和启示意义。当然，在数智时代

到来的今天，未来仍需持续关注人工智能在矛盾纠纷预警防范中的应用边界与效果评价，数字技术与基

层治理文化的调适等问题，在理论层面推动数字技术与枫桥经验的融合，也能在实践中持续推动基层治

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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